
贵州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工程造价（专升本）（120105）
建设工程合同（13817）考试大纲

Ⅰ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建设工程合同》课程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程造价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课。这门课程的主要特点是应用法律的思想方法作为经济活动的行动指南。设立本门课程的目的是：在法律精神的指导下科学地管理建设工程合同、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及社会公众利益、促进社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掌握有关的经济法律精神及中心内容并应用于建设工程实践是其最终目的和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考生掌握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从事工程建设项目合同管理的知识，具有进行建筑业企业项目管理的能力，具有从事建设工程项目工程造价相关知识的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

Ⅱ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建设工程合同的概述

识记：合同和合同法的基本概念；建设工程合同的特征；建设工程合同的分类构成以及其划分的标准（建设阶段、承包方式、民事案件由、承包人所处地位、计价方式）。

理解：工程合同的范围；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关系异同。
综合应用：建设合同和合作经营合同的法律关系来认定其效率；合同效率的认定。
第二章  建设工程合同的订立

识记：合同订立程序和订立方式，发包人和承包人资格及其定义。

理解：建设工程合同招标的法律性质；中标通知书的法律效率和责任。
综合应用：建设工程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第三章  建设工程合同条款

（本章为重点章节）

识记：建设工程合同条款的特征；建设工程合同的十个组成部分；合同条款的指定原因和目的；FIDIC示范文本的五个构成部分、特征；建设工程合同的八项合同管理制度；合同条款中工程师的职责范围和义务。

理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的合同条款构成；施工合同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的构成。
综合应用：合同文本的选择。
第四章  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

（本章为重点章节）

识记：合同效力的定义；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合同效率相对性原则；合同生效和成立的区别；合同生效的条件；违反合同生效三种情形；施工招投标的中标无效情形；建设项目中四证的组成和作用；承包人的资质条件；我国资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挂靠的概念即类型；挂靠借用资质的条件；黑白合同的形成原因和表现形式；黑白合同的效率规定；黑白合同和合同变更的区别；垫资合同的方式；建设合同转包的类型；转包合同的特征；合法分包的条件；违法分包的常见类型；指定分包的模式。

理解：合同中的第三人和第三人履行；违反合同的法律后果；招投标法律的规定；建设合同实质性内容的范围界定；垫资的指导性规定；合同转包的责任规定；分包合同的责任划分。
综合应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和责任划分。

第五章  建设工程合同的履行和若干法律问题

（本章为重点章节）

识记：工程项目部的法律地位表现；项目经理的职权规定；代理的类型以及具备代理权的基本条件；无权代理的情形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代位权构成要件；抗辩权的概念；发包人和承包人行使抗辩权的条件；情势变更的原则条件；合同解除的概念以及形式；合同解除的两种形式；合同解除的基本条件；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发包人和承包人解除施工合同的情形；施工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后果。

理解：根本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形；合同解除的期限；承包人解除活动约定的情形；违约责任的追究。

综合应用：合同履行过程中纠纷和责任划分。
第六章  建设工程合同的担保

识记：建设工程担保的定义；建设工程担保类型；三种担保形式；优先权的定义和分类；优先受偿权三种观点以及行使条件。
理解：工程担保的制度发展史；我国担保的实践情况。
综合应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几个疑难问题。
第七章  工程价款决算与支付

（本章为重点章节）

识记：工程结算方式；预付款概念以及支付条件；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条件；竣工结算和决算的概念以及区别；竣工结算遵循的原则；工程造价鉴定的特点；工程造价鉴定存在的主要问题。

理解：无效建设工程合同的工程款结算与支付；工程造价鉴定结论的性质；工程造价司法鉴定范围；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主体。
综合应用：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的范围、结论的性质、主要问题及建议。

 第八章  建设工程合同索赔与争议解决

（本章为重点章节）
识记：索赔的概念和定义；承包方索赔的原因；发包方索赔的原因；索赔的结果费用索赔和工期索赔；建设工程合同争议的特点；解决合同争议的方式；FIDIC 合同争议裁决的程序；仲裁与诉讼定义、解决流程和特点。
理解：索赔的基本流程；索赔的原因分析；不可抗逆因素的界定范围；仲裁庭法律规定；诉讼的法律规定。
综合应用：索赔和争议的解决方式。
Ⅲ  有关说明与实施意见

一、对有关能力层次要求诸术语的解释

本大纲对于整本教材作了梳理，同时也是考核需要落实的要点。

1、识记的要求，就是能够记忆、识记。

2、理解的要求，就是能够解释、把握、概括、理解和归纳。

3、综合运用的要求，就是能够加以论述、分析、综合和实际操作。

二、关于教材

本课程考试全省统一命题所使用的教材是：

谢华宁 编著，《建设工程合同》，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05月第1版

三、学习方法指导

1、认真阅读本大纲，明确考核内容范围和考核目标。

2、了解题型，做到有针对性地学习。

四、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考试命题，以本大纲为据，试卷的内容和材料均取自谢华宁 编著，《建设工程合同》，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05月第1版”。

    2、本大纲已经规定了试卷试题的考核目标和能力层次。

3、试卷的内容和能力层次以及难易度，已经按照贵州省招生考试院编写的《贵州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命题工作手册》之规定，即3﹕4﹕2﹕1（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难）的原则命题。

    4、本课程试卷题型是：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或案例分析题。题型举例见附录。

5、考试时间：150分钟。题量是以中等水平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为度。

【附录】

题 型 举 例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2分，共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定金是当事人双方为了保证债务的履行，按照合同规定向对方预先给付一定数额的货币，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    C                         

A．10%         
B．15% 

C．20%                   
D．25% 

二、填空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分）请在每小题的空格中填上正确答案。错填、不填均无分。

1． 建设工程大体上经过勘察、       和施工三个阶段，围绕不同阶段的工作订立相应的合同。
答案：设计
三、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4分，共 分）

1．工程总承包   答案要点：

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6分，共 分）

1．合同生效的要件有哪些？   答案要点：

合同的生效要件是判断合同是否能够具备法律效力的标准，是合同生效的法定必备条件。

合同生效应具备以下要件：

（1）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1.5分）
（2）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1.5分）

（3）合同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1.5分）

（4）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合同生效必须具备的形式要件。（1.5分）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小题，每小题14分，共 分）

1．某施工合同订立后在施工过程中，发生如下几项事件： 

（1）4月，在基础开挖过程中，个别部位实际土质与给定地质资料不符造成施工费用增加3万元，相应工序持续时间增加了5天；

（2）5月施工单位为了保证施工质量，扩大基础底面，开挖量增加导致费用增加4万元，相应工序持续时间增加了4天；

（3）7月份，在主体砌筑工程中，因施工图设计有误，实际工程量增加导致费用增加3.8万元，相应工序持续时间增加了3天； 

（4）8月份，进入雨季施工，恰逢20年一遇的大雨，造成停工损失2.5万元，工期增加了5天。

 以上事件均发生在关键线路上，对总工期有影响。

 问题：施工单位对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以上事件可否索赔工期和费用？为什么？ 

答案：

事件1费用索赔成立（1分），工期顺延（1分）。

因为业主提供的地质资料与实际情况不符是业主的责任且发生在关键线路上（1.5分） 。

事件2费用索赔不成立（1分），工期索赔不成立（1分）。
该工作属于承包商采取的质量保证措施。（1.5分）

事件3费用索赔成立（1分），工期顺延（1分）。
因为设计方案有误且发生在关键线路上（1.5分） 。

事件4费用索赔不成立（1分），工期顺延（1分）。
不可抗力承包商不应得到费用补偿（1.5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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